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用房屋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E6%96%87%E7%A7%8D][bookmark: %E5%B9%B4%E4%BB%BD][bookmark: %E5%AD%97%E5%8F%B7]第一条  为合理配置学院公用房屋资源，提高公用房屋资源使用效率，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用房屋核算与使用管理办法（暂行）》（校国资发〔2019〕9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用房屋是指产权属于学校所有、分配给学院管理使用的，用于教学、科研、办公等用途的房屋，面积指套内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学院对公用房屋全面收费，实行有偿使用。
第三条  学院对公用房屋统一管理，首先保障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实行“定额配置、分类管理、动态调整” 的原则。
第二章  房屋核定
第四条 教学用房。是指承担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实习、实验用房。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课程类型，教务处、研究生院按照公共基础实验课、专业基础实验课和专业实验课实验生时数标准核定面积。
第五条  科研用房。是指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科研团队等进行科学研究、平台建设、成果（案例）展示所使用的公共用房。
1．院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实验室、研究中心、创新中心，根据建设需要和评估要求，核定科研额定用房面积，标准如下：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实验室额定科研用房为100平方米；省部级及以上科研中心、创新中心额定科研用房为100平方米。
2．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人文社科类教师个人不核算科研定额用房面积，教师个人因科研任务需要，可另行申请房屋，以科研用房的形式管理，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六条  办公用房。办公用房包含行政、教师办公室、师生活动用房及辅助用房等。教职工办公室面积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47号）规定标准核算。
1．行政办公用房标准为:正处级18平方米/人以内、副处级12平方米/人以内、正科级及以下9平方米/人以内。
2．教师办公用房遵从学院现有房源单间公用房屋的结构和面积，按照教授1人1间，副教授、讲师2人1间的原则分配。
3．辅助用房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建设档案室、阅览室、期刊资料室、党员活动室、教职工活动室、学生发展中心、会议室、接待室、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预留发展用房等。
第三章   收费补贴办法
第七条 收费办法：
1. 教学用房、教职工办公用房、辅助用房等房屋收费标准为120元/平方米/年。
2．科研机构科研用房收费标准如下：
（1）定额面积内按120元/平方米/年收取费用。
（2）超定额核定面积实行梯级收费，超定额核定面积10%-20%（含10%）的部分，按240元/平方米/年收取费用；超定额核定面积20%-30%（含20%）的部分，按300元/平方米/年收取费用；超定额核定面积30%（含30%）以上的部分，按420元/平方米/年收取费用。
3．教师申请取得的科研用房收费标准为：300元/平方米/年。
第八条 补贴办法：
1．教学用房、教职工办公用房、调剂用房、辅助用房以及会议室、档案室、阅览室、资料室等学院公共用房，学院全额补贴。
2．科研机构和教师个人所用的科研用房，学院不补贴。
3．其他特殊用房补贴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第九条  结算办法：
1．以一年为期限结算费用，每年十二月底前清缴费用。
2．公用房屋使用产生的费用全部缴入学校给学院设立的公用房屋有偿使用费专门账户。
3．公用房屋有偿使用费资金由学院统筹使用，用于支付向学校缴纳公用房屋有偿使用费、办公房屋面积补贴费、条件改善等支出。
第四章  房屋管理
第十条 学院党政联席会根据相关规定审定各类公用房的配置、动态调整方案和有偿使用标准，未经党政联席会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随意调配公用房。 
第十一条 满足教学、科研需求，控制办公、辅助类公共用房。
第十二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者须加强房屋安全管理，不得私自改动公用房房屋结构及其设备设施。
第十三条 职工退休、调动或调离，手续办结后十日内腾退办公、科研用房，由学院收回后统一调配使用。
第十四条 科研用房实行动态管理，每年12月底前可申请退减所用的科研房屋并办理相关手续，退减房屋面积不再收费。
第十五条 学院做出公用房屋调配决定后，相关单位和个人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交、接手续，不得无故拖延。
第十六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学院所属大楼走廊、大厅等公共空间。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将公用房进行投资、入股、抵押或出租出借，不得私自对外开展有偿服务或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学院预留部分公用房作为事业发展调剂用房。预留用房由学院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使用、占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未涉事宜参照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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